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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廊坊市2023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任务分解表 
县（市、区）政府、廊坊开发区、临空经济区（廊坊）适用（总分 10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政策文件公开（3分） 

1.及时更新公开本级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1

分） 

2.标注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状态；（1 分） 

3.设置专栏或链接集中公开。（1 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 

机构信息公开（2分） 
公开本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办公地址、办公

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双公示（3分）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

起 7 个工作日内，及时、准确地报送至市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行政审批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区、办），

各相关部门 

主动公开 

（50 分） 

基础性 

指标 

（28 分）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提案办理情况公开（3

分） 

办理完成本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复文

后，在 15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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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重大会议、决策信息公

开（2分） 

主动公开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重大决策、

会议相关信息。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乡镇（区、办），

各相关部门  

财政预决算公开（2分） 
在门户网站设立预决算公开专栏，对本级政府、

部门及下辖单位预决算信息及时、规范公开。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

单位：各乡镇（区、办），

各相关部门 

新闻发布（3分） 

规范组织新闻发布活动，公开和解读相关政策法

规、重大活动、重要成果等信息；宏观经济、民

生关系密切和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部门落实

“4·2·1+N”工作机制，回应社会关切。 

核查相关佐

证资料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新闻

科；责任单位：各乡镇（区、

办），各相关部门 

执法公开（4分） 
具有执法权的部门全面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准确、及时公开行政执法信息。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司法局；责任

单位：各乡镇（区、办），

各相关部门 

主动公开 

（50 分） 

基础性 

指标 

（28 分）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3分） 

1.报告在规定时限内按照国办公开办函〔2021〕

30 号统一格式在政府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发布；（1

分） 

2.报告数据准确，相关数据与上一年度衔接；报

告内容不遗漏、不泛化，改进措施具有针对性、

可操作性。（2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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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基础性 

指标 

（28 分） 

政务公开专区、政府公

报（3分）    

1.推动政务公开专区建设，为基层群众提供政府

信息网上查询等服务；（1分） 

2.开设政府公报（文件汇编），刊登本级政府及

其部门重要文件；（1 分） 

3.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加强政府公

报传播。（1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

市行政审批局；责任单位：

各乡镇（区、办），各相关

部门 

涉市场主体领域信息

公开（2分） 

1.公开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动态调整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1分） 

2.公开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相关信息；

（0.5 分） 

3.公开涉企涉费及助企纾困政策有关信息。（0.5

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行政

审批局、市科学技术和工业

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项目投资领域信息公

开（2分） 

1.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相关信息公开；（1

分） 

2.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相关信息公开。（1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责任单位：各乡镇（区、

办），各相关部门 

主动公开 

（50 分） 

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 

（22分） 

消费和外经贸领域信

息公开（2分） 

1.促进消费支持政策公开；（1分） 

2.服务外资外贸相关信息。（1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商务局；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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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财政税费领域信息公

开（2分） 

1.政府债务、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信息公开；（1

分） 

2.减税降费政策信息公开。（1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财政局 

稳就业保就业信息公

开（2分） 

1.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就业供求信息；（1

分） 

2.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专项信息。（1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教育领域信息公开（2

分） 
义务教育、高职院校招生、咨询等信息公开。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教育和体育局 

医疗领域信息公开（2

分） 
医疗服务、医保监管等方面信息公开。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卫生健康局、市医疗保障

局 

国土领域信息公开（2

分） 
征地信息、国土空间规划信息公开。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领域信息公开（2

分） 

棚户区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等相关信息公开。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动公开 

（50 分） 

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 

（22 分） 

乡村振兴领域信息公

开（2分）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领域

信息公开。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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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主动公开 

（50 分） 

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 

（22 分） 

办事服务领域信息公

开（2分） 

1.动态更新发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政务服务（除

行政许可、行政备案外）事项清单；（1分） 

2.公开政务服务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办事机构

等信息。（1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行政审批局、

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卫生健

康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廊坊市生态环境局霸州市分

局、市交通运输局；责任单

位：各乡镇（区、办），各

相关部门 

申请接收渠道指引（4

分） 

1.及时更新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指南内容；（1

分） 

2.指南能够提供现场、信函、网络等信息公开申

请渠道，并详细列明各申请途径的具体接收方式。

（3分） 

核实情况、核

查资料 
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 

依申请 

公开 

（8分） 

依申请公

开规范性

（8分） 

依申请公开办理（4分） 

1.回复及时性。按照法定程序在规定时限回复信

息公开申请的情况；（2分） 

2.回复规范性。对信息公开申请处置的合理性、

答复的规范性及措辞的得当性。（2分） 

核实情况、核

查资料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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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解读内容（5分） 

1.解读内容主要包括文件背景依据、目标任务、

关键词诠释、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等；

（2分） 

2.解读材料与政策文件链接相互关联；（1分） 

3.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让群众听得懂、记

得住。（2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政策解读 

（10分） 

解读形式（5分） 

1.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电视、新闻发布

会等多种渠道进行发布；（2 分） 

2.以图片、视频、动漫等多样化形式进行解读；

（2分） 

3.主要负责人进行政策解读。（1 分） 

核查资料及

网页截图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新闻

科、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

办、市融媒体中心；责任单

位：各乡镇（区、办），各

相关部门 

政务舆情

回应 

（2分） 

回应关切（2分） 

1.健全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回应机制；（1分） 

2.加强舆情回应台账管理，积极稳妥推动问题解

决。（1分） 

核查资料 

牵头单位：市委网信办；责

任单位：各乡镇（区、办），

各相关部门 

平台建设 

（22分） 

政府网站 

（含政府

信息公开

专栏） 

（10分） 

政府信息公开专栏（2

分） 

政府网站首页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栏目，采用

国办公开办函〔2019〕61 号文件推荐的版面设计

和内容。 

核实情况、核

查资料及网

页截图 

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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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政府网站通报和 

督办卡办理情况（2分） 

因政府网站不规范等问题收到通报和督办卡，每

次扣 0.1 分；对同一问题整改不到位，不彻底，

多次收到督办卡的，每督办一次扣 0.5 分；被国

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通报批评的，每次扣 1

分。 

核实情况、核

查资料 

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

市融媒体中心 

市政府门户网站内容

保障（2分） 

按信息报送质量（0-1分，每发现 1 条错误信息扣

0.1 分）、数量（0-1分，每周不少于 1 条的得 1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市融媒体中心 

政府网站网民纠错和

留言办理 

（2分） 

1.网民纠错留言办理情况。未按时期办结，一件

扣 0.5 分，催办 2 次以上办结，一件扣 0.2 分；

（1分） 

2.市政府门户网站留言办理情况。100%按期办结

得 1 分，70%以上按期办结得 0.5 分，50%以下不

得分。催办 2 次以上办结，一件扣 0.2 分。（1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市融媒体中心 

政府网站域名规范（1

分） 
每发现一个未使用规范域名，扣 0.2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市融媒体中心 

平台建设 

（22分） 

政府网站 

（含政府

信息公开

专栏） 

（10分） 

政府网站适老化改造

（1分） 

县级政府和部门网站未于2023年底前完成适老化

无障碍功能改造，此项不得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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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新媒体账号问题（2分） 

7 日内未在省政务新媒体平台对新媒体账号的注

销关停、迁移、更名等情况进行报备的（发现一

个扣 0.1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政务

新媒体开设单位 

内容更新情况（4分） 

所辖地区政务新媒体账号的发布内容两周未更新

（发现一个扣 0.1 分），30 天以上不更新（发现

一个扣 0.2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政务新媒体开设单位 

表述错误（3分） 

出现严重表述错误、泄露国家秘密、发布或链接

反动、暴力、色情内容、领导人名字写错（发现

一个扣 3 分），发布内容与职能无关的（发现一

个扣 0.1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政务新媒体开设单位 

问题整改情况（1分） 
在收到整改通知后 2 天内仍未整改的（发现一个

扣 0.1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政务新媒体开设单位 

平台建设 

（22 分） 

政务 

新媒体 

（12分） 

服务保障（2分） 

1.加强工作协同，主动提供信息稿件；（1分） 

2.积极转发上级政策信息，开展联动传播。（1

分） 

核查资料、核

实情况 
政务新媒体开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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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   核   要   点 考评方式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审查机制（2分） 
1.制定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1分） 

2.落实文件公文属性源头认定。（1分） 
提供材料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培训交流（2分） 开展政务公开培训交流情况。 提供材料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宣传推广（2分） 
积极向国家、省级刊物及省级以上主流新闻媒体

推介政务公开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 
提供材料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责任单位：各乡

镇（区、办），各相关部门 

保障措施

（8分） 

机构设置

和作用发

挥 

（8分） 

工作考评（2分） 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考核体系。 提供材料 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 

 

 


